薛家实验小学校园门卫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意义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全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进出XX小学校园的人员、车辆及物品。全校师生员工、外聘人员、来访者、家长及各类校外单位与人员均须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管理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严格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门卫工作是学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做到坚守岗位、认真负责、文明执勤、果断处置。
第四条 责任主体
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是门卫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总务处（或安保处）是直接管理部门，门卫人员是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所有教职员工均有义务配合和支持门卫工作。

第二章 门卫人员岗位要求
第五条 任职资格
1. 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及精神病史，无违法犯罪记录。
2. 年龄原则上男性不超过60周岁，经体检合格。
3. 责任心强，品行端正，热爱学校，关爱学生，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4. 经专业培训，熟悉安保业务，能熟练使用安防、消防器材及通讯设备。
5. 必须持证上岗，穿着学校统一配发的保安制服，保持仪容整洁。
第六条 职业道德与纪律
1.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2. 坚守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工作时间不得饮酒、睡觉、闲聊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如玩手机、看视频等）。
3. 态度端正，对待师生文明礼貌，对待来访者热情耐心，处理问题坚持原则、不卑不亢。
4. 保守秘密，不向外人泄露学校内部情况、学生个人信息及安保部署。
5. 廉洁自律，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收受他人财物。

第三章 出入人员管理
第七条 学生出入管理
1. 上学时段： 按时开启校门，协助值周教师疏导交通，维护学生入学秩序。注意观察学生精神状态，发现异常（如生病、情绪低落等）及时询问并联系班主任。
2. 在校期间： 学生一律不得随意出入校门。如有特殊情况（如生病、参加活动等）需出校，必须持有由班主任签字、德育处盖章的《学生出门条》，并由家长（或监护人）亲自到校门口接回。门卫需核对出门条信息，确认接领人身份（必要时电话核实），并做好详细登记后方可放行。
3. 放学时段： 按学校规定时间开放校门，协助维护放学秩序，防止拥挤踩踏。对于家长未能及时接走的学生，应将其带至门卫室或指定等候区，并联系班主任和家长，确保学生安全。
第八条 教职工出入管理
1. 本校教职工凭工作证或人脸识别进入校园。
2. 教职工上班期间因公外出，应告知门卫事由或出示部门负责人批条。
第九条 来访人员管理（核心环节）
严格执行“询问、联系、核实、登记、引领”五步程序：
1. 询问： 主动询问来访事由、访问对象。
2. 联系： 使用内部电话或通讯设备与受访教职工取得联系，经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步。
3. 核实： 查验来访者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工作证等），核对人、证是否一致。
4. 登记： 在《外来人员来访登记表》上准确填写来访人姓名、单位、事由、证件号码、联系电话、进出时间等信息。
5. 引领： 必要时，通知受访人员到门卫室接领，或由门卫指示具体路线。严禁来访人员私自进入教学区和办公区。
6. 来访结束后，需由受访人员在登记表上签字确认，来访者凭签字记录方可离校。
第十条 家长进出管理
1. 非接送时间，家长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确需进入者，视同来访人员，严格执行第九条规定。
2. 家长送学生学习用品等，可由门卫代为转交，并通知班主任或学生到门卫室领取。
3. 学校召开家长会、举办活动时，应提前告知门卫活动安排，门卫凭通知或邀请函批量放行，并可简化登记手续，但仍需维持秩序。

第四章 车辆与物品出入管理
第十一条 车辆管理
1. 所有校外车辆（含机动车、非机动车）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2. 教职工车辆需办理通行证，凭证进出，并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校内禁止鸣笛、超速（限速5公里/小时）。
3. 公务、送货、施工等车辆需提前与学校相关部门预约，经门卫核实信息、登记车牌号、检查车辆无误后，方可进入指定区域。
4. 上学、放学人流高峰时段，严禁任何车辆与学生抢道，确保学生优先通行。
第十二条 物品出入管理
1. 任何人员携带大件物品、箱包、器材等出校，必须持有相关部门开具的《物品出门证》，经门卫查验无误后方可放行。
2. 对于可疑物品或无人认领的物品，门卫有权进行询问和暂扣，并立即报告学校领导，必要时报警处理。
3. 严禁任何人将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品、有毒有害物品、宠物等危险物品带入校园。

第五章 安全巡查与应急处理
第十三条 值班巡逻
1. 实行24小时值班制，白班和夜班人员做好无缝交接，填写《值班交接记录》。
2. 每2小时至少对校园周边、重点部位（围墙、财务室、功能教室、水电设施等）进行一次巡逻，并做好《安全巡逻记录》。
3. 夜间要加强对教学楼、办公室的巡查，检查门窗是否关好，水电是否关闭，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并上报。
第十四条 安防监控
1. 熟练掌握监控系统的操作，确保24小时正常运行。
2. 定期回放检查监控录像，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截取保存。
3. 严禁无关人员操作监控设备。
第十五条 应急处理
遇有突发事件（如暴力冲击、火灾、自然灾害、学生突发疾病等），必须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1. 果断处置：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害、控制事态。
2. 迅速报告： 立即向学校带班领导、安全负责人报告，情况紧急时可直接报警（110）、火警（119）或呼叫救护（120）。
3. 疏散保护：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疏散和保护现场学生。
4. 保护现场： 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进行后续调查处理。

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六条 日常考核
由总务处（安保处）负责对门卫人员进行日常考核，内容包括：在岗情况、仪表言行、登记记录、巡逻履职、设备维护、师生评价等。
第十七条 奖励
对认真履行职责、工作表现突出、为学校安全做出重大贡献者，给予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
第十八条 处罚
对违反本制度，出现脱岗、失职、渎职等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处罚、直至解聘处理。因个人失职造成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符的，以本制度为准。

